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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北大学公务交通费用
报销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西北大学公务交通费用报销管理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会

2020 年 1 月 6 日审议通过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 北 大 学

2020 年 1 月 14 日

西大财〔2020〕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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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大学公务交通费用报销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进一步规范我校公

务交通费用的核算管理，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加强

党风廉政建设，根据《陕西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

印发〈陕西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陕车改发〔2018〕2 号）及学校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

等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公务交通费用包括使用学校配备的专车及因公务、

教学科研业务使用专用车辆、公共交通工具、出租车、网约车、

专业汽车租赁公司车辆、后勤车队车辆等产生的交通费用。普

通公务出行应优先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因上下班往返校区

之间发生的交通费用，不属于公务交通费用范围，不予报销。

第三条 公务交通费用报销应坚持合法性、合规性、真实性、

相关性的原则。各单位应加强公务交通费用报销管理，严格控

制支出，合理编报预算，公务交通报销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执行，

无预算、超预算的不得列支。

第四条 各单位应在办公费、收入分配基金中合理限定公务

交通费用预算总额；各类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应按照批复的预

算列支公务交通费用；捐赠项目按照捐赠协议限定用途执行；

代管项目按照代管委托协议列支公务交通费用。

第五条 租用车辆使用范围：

（一） 外事接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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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学校公务接待、公务活动事项；

（三） 会议、培训事项；

（四） 出行人员较多，经核算采用租车方式出行人均低于

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费用的事项；

（五） 因随身携带仪器设备、实验材料等不方便乘坐公共

交通工具出行的；

（六） 其他经批准不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特殊事项。

第六条 租用专业汽车租赁公司和学校后勤车队车辆的，应

先由用车人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公务用车审批单》（见附件），

由项目（或单位）负责人审批后方可用车。用车后必须取得正

规票据和租车行程结算清单。

第七条 各单位租用汽车，必须签订公务租车合同，明确双

方责权关系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。与同一专业汽车租赁公司长

期合作，租车费用合同超过 10 万元（含）的，还须通过公开招

标确定合作公司。

第八条 签订公务租车合同时应注意审核以下内容：对方资

质、车辆配置标准、车辆用途、车况、使用期限、租赁费用及

付费方式、车辆交接、担保方式、车辆维护和维修责任、车辆

保险、风险承担、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等。合同文本的签

订需按照学校相关审核要求履行程序后方可签订。

第九条 无会议等特殊事项的公务租车费用，严禁通过拆分

逃避采购和合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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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临时公务租车费用、教学科研业务用车费用应及时

结算，原则上“一事一结”。本市辖区内的长期公务租车费用

原则上实行一月一结算，异地长期租车费用可在合作期满后一

次性结算。

第十一条 公务交通费用报销要求：

（一）本市辖区内公务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、出租车、

网约车（经济实用型）的，提供乘车发票或票据直接报销。

（二）本市辖区内公务出行租用车辆的，报销时提供《公

务用车审批单》、正规发票、租车行程结算清单。达到合同管

理要求的临时公务租车应提供公务租车合同原件。长期公务租

车每月结算时可提供公务租车合同复印件，合作期满最后一次

结算或异地一次性结算的须提供合同原件。

（三）会议、培训、差旅、接待等发生的租车费用应与会

议、培训、差旅、接待活动等其他费用一并报销。

（四）公务交通费用报销时依据会议、培训、差旅、公务

接待等公务活动相应的要求分别提交材料，经审核后报销。

第十二条 公务租车费用应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公务卡支付

形式结算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是学校公务交通费核算管理暂行规定，未

尽事宜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学校独立核算单位公务交通费核算管理参照本

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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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 2020 年 1 月 14

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西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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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西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用车人姓名
用车人

数

用车事由

起讫地点

用车时间

车辆配置
车辆配置是否符合公务用车标准

①是□ ②否□

经费来源（经

费项目号码）
车费金额（元）

用车经办人签

字

项目（或单位）

负责人签字

特殊事由

备注：

1.本表适用于本地公务出行用车审批、外事接待用车审批、

异地临时公务租车、公务出差租车审批。

2.公务用车应"一事一批"。临时公务用车费用应"一事一结"，

固定公务租车费用原则上实行一月一结，异地固定租车费用可在

合作期满后一次性结算。

3.公务租车费用应采用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方式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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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4 日印发


